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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辽宁龙源教育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辽宁省教育厅归口。 
本标准由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本标准起草单位：辽宁龙源教育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东北大学、沈

阳农业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营口理工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刘效凯、徐晓东、韩先一、薛必春、邱学思、范守君、王庆利、李印福、马

莹、杨松竹、李异军、冯文光、张凤、何晓晶、安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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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社会化服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的住宿、卫生与环境、安全、资产与维修、节能环保、立德树人和

评价与改进等社会化服务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和服务活动，其他非社会化服务组织可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JGJ 36 宿舍建设设计规范 

3 基本要求 

3.1 机构设置 

3.1.1 校方应成立由校级主管领导牵头，学工、后勤、保卫、资产、财务等相关管理部门和院系代表，

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表，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学生公寓管理协调机构。 

3.1.2 从事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应具有二级及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 

3.1.3 社会化服务组织应依据委托合同要求，组建项目服务机构，建立管理服务体系。 

3.2 人员要求 

3.2.1 根据学生公寓建筑格局、规模及管理服务内容和工作标准，项目服务机构人员应按照不低于入

住学生总数 1%的比例配备。 

3.2.2 项目服务机构负责人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学校服务经历，较高的思想素质、组织

管理能力和一定的专业知识。 

3.2.3 特殊岗位人员应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或职业资格证书，经岗前培训后上岗。 

3.2.4 项目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按岗位统一着装，佩戴工牌，微笑服务。 

3.3 设施场所条件 

3.3.1 学生公寓设施的建设设计应符合 JGJ 36 的要求。 

3.3.2 学生公寓配套设施和场所应设置室内家具、饮用开水装置、洗衣机及会客室或会客区域、晾晒

衣物场所等，满足学生的基本生活需要。 

3.3.3 学生公寓安全设施应建有电子门禁、视频监控、智能限电、消防报警等系统，完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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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公共标志、安全标志和消防安全标志醒目完整，应分别符合 GB/T 10001.1、GB 2894 和 GB 13495

的规定。 

3.3.5 学生公寓社会化服务宜采用应用软件、服务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方式，简便快捷。 

3.4 管理制度 

3.4.1 校方校级和相关管理部门制度主要包括： 

——学生公寓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 

——学生管理制度； 

——辅导员管理制度； 

——社会化服务品质监管考评制度； 

——各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 

3.4.2 社会化服务组织项目服务机构制度主要包括： 

——组织管理制度； 

——住宿管理服务制度； 

——卫生与环境管理服务制度； 

——安全管理服务制度； 

——资产管理与维修维护制度； 

——节能环保管理服务制度； 

——立德树人服务管理制度； 

——服务承诺制度； 

——学校迎新生、送毕业生、大型活动等特殊时间节点服务保障制度。 

3.4.3 项目服务机构每学期开展一次员工岗位知识及服务技能培训，使员工熟知岗位职责及相关制度。  

3.4.4 各项制度在醒目位置公示，执行记录和资料，规范完整。 

4 住宿 

4.1 新生入住 

4.1.1 新生入住前 1 周应掌握新生入住信息，制定接待新生住宿方案。 

4.1.2 新生办理入住手续时，查验证件，复核名单，准确发放钥匙。 

4.1.3 新生入住 1周内，更新入住学生信息，核准无误，报送校方。 

4.2 调宿 

4.2.1 调宿前后应对寝室设施进行普查和查验，按校方调宿管理流程和工作要求执行。 

4.2.2 学生办理入住手续时，查验证件，复核名单，准确发放钥匙。 

4.2.3 调宿结束 1周内，更新入住学生信息，核准无误，报送校方。 

4.3 毕业生退宿 

4.3.1 退宿前 1 个月应掌握毕业生离校信息，制定毕业生退宿方案。 

4.3.2 办理退宿手续时，按校方退宿流程和工作要求执行，收回钥匙。 

4.3.3 退宿结束 1周内，更新入住学生信息，核准无误，报送校方。 

4.4 假期住宿 



DB21/T 2593—2016 

3 

4.4.1 编制假期住宿学生花名册，根据校方委托与学生签订留校住宿承诺书。 

4.4.2 在春节期间，为留校学生举办适宜形式的送温暖活动。 

4.5 门禁值班 

4.5.1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遵照校方学生作息规定，按时开关出入门和切合电源。 

4.5.2 在每天早、中、晚学生进出高峰时段，立岗服务，每次不少于 20分钟，保障学生进出安全。 

4.5.3 值班人员辨识居住本楼的入住学生比例不低于 90%。 

4.5.4 对外来会客、大件物品出入、钥匙借用等执行验证登记手续，记录齐全完整。 

4.5.5 对晚归学生进行登记、核对、询问，定期汇总统计，报送校方。 

4.5.6 接待学生维修或投诉，实行首问负责制，及时登记、处理和反馈。 

4.5.7 建立住宿学生电子资料信息库，对空寝室、空床位加强管理，每月汇总信息，报送校方。 

5 卫生与环境 

5.1 卫生防疫 

5.1.1 做好日消毒、周重点消毒工作，预防传染性疾病。 

5.1.2 在学生公寓内，每年至少消杀两次，无可见老鼠、蟑螂、臭虫等。 

5.1.3 春秋两季节，对入住学生重点开展卫生防疫知识宣传工作。 

5.2 公共环境 

5.2.1 门、窗、玻璃洁净明亮。 

5.2.2 门厅、楼道、楼梯地面整洁，物品摆放整齐，无乱堆乱放现象；墙面无严重污迹印痕。 

5.2.3 公共卫生间、盥洗室清洁，无污迹、异味、积水；卫生洁具无尿碱；镜面、台面、水龙头、洗

手池、拖布池等保持洁净；墙面无乱刻乱画现象。 

5.2.4 门厅、值班室内各类上墙制度统一尺寸、统一外框，美观、耐久，无积灰；宣传橱窗内粘贴物

有序，清理及时，内容积极向上。 

5.2.5 公寓区整洁无杂物，墙面无贴画现象，各类车辆在规划区域内按位停放。 

5.2.6 垃圾桶套装垃圾袋，内外壁无污渍，桶周围无遗洒，摆放整齐，桶内垃圾不应超过桶容积的 2/3，

无严重异味。 

5.2.7 清洁工具、用品实行定置管理。 

5.2.8 清洁频次指标主要包括： 

——地面每日清洁不少于 2 次； 

——公共卫生间、盥洗室每日重点清洁 2 次； 

——楼梯扶手每日清洁 1次； 

——门窗、玻璃、消防设施器材、暖气片每周擦拭 1次； 

——墙面、天花板每月清扫 1 次； 

——垃圾每天至少清运 2次。 

5.3 寝室卫生 

5.3.1 按委托合同对学生寝室进行卫生检查，并配合校方开展寝室文化建设。 

5.3.2 对腾空待入住的寝室及时清扫，保持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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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协助校方督促学生床铺整洁、被褥摆放整齐，寝室门、窗、桌椅等干净无灰尘，室内通风良好

无异味。 

5.3.4 引导学生将垃圾自主带到楼下垃圾投放点，养成良好习惯。 

6 安全 

6.1 消防安全 

6.1.1 项目服务机构建立消防安全岗位责任制，培训员工熟知报警和处置程序，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具备扑救初级火灾能力，并正确引导在场人员疏散逃生。  

6.1.2 消防设施、设备、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无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占有防火间距现象。 

6.1.3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无占用、堵塞、封闭现象；应急灯和安全指示灯齐全完好。 

6.1.4 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无堆放物品。  

6.1.5 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识和校方禁烟监督电话，协助校方开展禁烟工作。 

6.1.6 定期对学生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发现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焚烧物品、私接电线、存放易

燃易爆危险品等及时劝阻。 

6.2 设施设备安全 

6.2.1 做好日常巡视，楼宇内外墙和顶棚装饰层无脱落、坠物等安全隐患。 

6.2.2 配电系统、装置及公共电器安装规范，线路无裸露、断口、老化、松动等现象，安全警示清晰。 

6.2.3 寝室内门窗完好，卧具和椅子等牢固无损坏。 

6.2.4 紧急状态下，安全出入口能够及时正常开启。 

6.3 公共秩序维护 

6.3.1 每日进行安全隐患检查和巡查，夜间频次不少于 2 次，节假日和特殊时间节点频次不少于 4次。 

6.3.2 视频监控系统处于有效使用状态，执行相关管理规定，记录完整。 

6.3.3 配合校方或公安机关处理学生公寓内各类治安及其它案件。 

6.4 突发事件与应急预案 

6.4.1 突发事件主要包括： 

——自然灾害； 

——治安事件； 

——消防安全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 

——群体性事件。 

6.4.2 应急预案主要包括： 

——总则； 

——组织机构与职责； 

——预测、预警； 

——应急响应； 

——后期处置； 

——信息管理；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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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培训和演习。 

6.4.3 每学年至少进行 2 次应急预案培训，1次消防及安全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 

6.4.4 在发生突发事件情况下，舒解现场人员紧张情绪，及时引导安抚。 

7 资产与维修 

7.1 资产管理 

7.1.1 编制资产管理档案，对校方资产每学期进行 1 次盘点，及时报送校方。 

7.1.2 资产标识齐全规范，责任人明确。 

7.2 维修维护 

7.2.1 编制大中修计划和日常维修维护计划，提报校方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接受校方日常指导监督。 

7.2.2 设立 24 小时服务电话，保证电话畅通。 

7.2.3 水电暖、门锁等急修 15 分钟到位，其他维修在承诺时间内解决。 

7.2.4 接报修、维修、验收和回访记录准确、齐全。 

7.2.5 所有维修涉及的材料、配件等均应符合相关标准。 

7.2.6 冬季做好出入口处防寒保暖工作。 

8 节能环保 

8.1 定期对项目服务机构人员和学生进行节能知识宣传教育，培养节能意识。 

8.2 严格现场管理，在明显位置张贴节能环保标识，划分责任区域，无跑、冒、滴、漏现象。  

8.3 积极采用或推荐校方采用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技术革新节能。 

8.4 做好能源使用的统计、分析工作，实现能源定额管理。 

8.5 设立爱心书屋、衣物捐赠等公益场所，实施低碳环保措施。 

8.6 组织学生开展节能环保知识竞赛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9 立德树人 

9.1 建立多层面沟通渠道，发现并满足师生核心需求。 

9.2 结合校园文化和学生成长特点，利用门厅、楼道、走廊等空间，赋予文化公寓和育人服务功能。 

9.3 定期发布各类安全提示、天气预报、健康知识、生活常识、励志故事、就业信息等，体现人文关

怀。 

9.4 组织开展诸如文体竞技、志愿者、生活常识等类活动，为学生搭建成长发展平台。 

9.5 为特殊群体学生提供关爱服务，让学生感受到亲人的呵护。 

10 评价与改进 

10.1 评价内容和指标主要包括：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为零； 

——保洁满意率 98%以上； 

——维修满意率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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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投诉处理率 100%； 

——综合服务满意率 85%以上。 

10.2 校方应定期对提供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师生或第三方满意度评价。 

10.3 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开展季度和年度自我评价。 

10.4 针对评价结果，制定完善措施，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